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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台灣浸會神學院零用金設置及作業要點 

民國九十九年四月十五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一○五年七月二十八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制訂依據 

本校零用金設置及作業要點，係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立學校建立會

計制度實施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適用範圍 

(一)  零星購置或零星小額支出，其單筆支出金額在新台幣 3,000 元(含)

以下者。 

(二)  各單位因公務需要，須另保有定額零用金，經簽請校長核准後設置

者。 

(三)  舉辦專案活動時，若需要以現金支付部份活動支出者（如：預訂租

借場地設備、活動餐飲、用品、什項購置、講師費、主持費、表演

費、油費、車資...等）經簽請校長核准後設置者。 

三、設置方式 

(一)  零用金之設置採定額預付制，並視實際需要申請定期撥補。 

(二)  未申請設置零用金之單位，則統一設置於出納人員保管之。 

(三)  各單位權責主管及零用金保管人對於零星支出的報支情況，均應確

實把關與審核支出之必要性、合理性、正確性等。 

零用金保管人員職務異動時，應將保管之零用金整理報銷結清，由新交接

人重新申請設置，零用金不得列為移交事項。 

四、零用金之保管 

零用金保管人應妥善保存零用金及支出所取得之原始憑證，隨時將支付情

形登記於「零用金登錄簿」並將原始憑證黏貼於「零用金支出憑證黏存

單」及定期盤點。會計單位得不定期實施零用金盤點稽核作業。 

五、零用金之報銷、撥補 

 零用金保管人，應於每月結算或零用金餘額低於新臺幣$2,000 元時，彙總

「零用金登錄簿」及相關原始憑證，黏貼於「零用金支出憑證黏存單」，

並填寫「請款(採購)單」，經權責主管簽核，憑以向會計單位申請撥補。 

六、報支人應檢附支出取得之原始憑證 (如：發票、收據、支出證明單等)，填具

「請款(採購)單」，陳交權責主管簽核。送會計單位審核，經相關主管核章依

規定程序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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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零用金保管人應審核報支憑證之抬頭、統一編號、月份、金額…等是否正確無

誤，並於給付零用金後，在報支憑證上蓋上或註明『付訖』，以防遺漏或重覆列

支。 

八、零星支出金額在 1,000 元以下者，能用零用金支出者儘量以不開立支票或匯款

為宜，避免徒增作業負荷。 

九、本要點未盡事項，依「支出憑證核銷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